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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

报 告 摘 要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估值方法及影响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

13

临河债（代码：

124427

）

2014

年

1

月

20

日的交易未呈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收盘价格严重偏离公允价值。 为使持有该债券的基金估值更加

公平、合理，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及本

公司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自

2014

年

1

月

20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

13

临河债

按照该债券在交易所市场前一日收盘价调整估值。

自上述证券当日收盘价已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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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二

十一日在福州市金山开发区金达路

136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

出席此次会议的董事以通讯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通知已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

,

实到董事

11

名

,

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对本次审议议案回避表决

,

实际参与表

决的董事为

7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尤丽娟女士召集并主持

,

与会董事就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尤丽娟女士、尤玉仙

女士、尤友岳先生、尤友鸾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福建开新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开新贸易”

)

签订

《石材采购合同》

,

向开新贸易采购工程石材

,

合同总金额为

319.06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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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鸿博昊天”

)

经与福建开

新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开新贸易”

)

友好协商

,

双方签订了《石材采购合同》

,

向开新贸易采购工程石材

,

合同总

金额为

319.06

万元。 由于开新贸易实际控制人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女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故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公

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上述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福建开新贸易有限公司

2

、 公司住所

:

福州市鼓楼区故西街道湖头街

3

、 法定代表人

:

何一玲

4

、 注册资本

:

伍佰万元整

5

、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钢材、建筑材料、服装、鞋帽、汽车配件等的批发、 代购代销

;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开新贸易总资产

887

万元

,

净资产

719

万元

;2013

年开新贸易实现营业收入

4239

万元

,

实

现净利润

317

万元。

(

未经审计

)

三、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为石材采购

(

含石材运费、包装费、装卸费

,

税费

)

。公司与开新贸易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

,

遵

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

参照市场行情定价。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鸿博昊天研发楼装修而进行的石材采购

,

是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 本

次关联交易金额较小

,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一

)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

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

;(

二

)

本次关联交易系合理、合法的关联交易

;

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

,

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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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女士的

通知

,

尤玉仙女士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41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17%

。

尤玉仙女士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本次减持完成后

,

尤玉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030.4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700%,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占当时

总股本比例

（

％

）

尤玉仙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７．３８

大宗交易

４１５ １．３９１７

合计

－ － ４１５ １．３９１７

自

2013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今

,

尤玉仙女士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01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3.4039%

。

自

2013

年

11

月

13

日披露《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至今

,

尤玉

仙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36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5777%

。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 减持后持股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尤玉仙

个人账户

合计持股

５４４５．４ １８．２６１７ ５０３０．４ １６．８７００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９１１．３５ ３．０５６３ ４９６．３５ １．６６４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３４．０５ １５．２０５４ ４５３４．０５ １５．２０５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尤玉仙女士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其间任意

30

天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

。

2

、尤玉仙女士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违规情形。

3

、本次减持后

,

尤玉仙女士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

与尤丽娟、尤友岳、尤友鸾、尤雪仙、章棉桃、苏凤娇构

成一致行动人。

4

、 本次减持股东在减持前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本次减持前

,

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鸿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证明。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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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股票

(

证券代码

:002229,

证券简称

:

鸿博股份

)

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

(1

月

17

日、

1

月

20

日、

1

月

21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

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

,

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

(

一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二

)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公司债事项。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事项经

2013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和

2013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12

月

16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2014

年

1

月

13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

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

3.3

亿

元的公司债券。上述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

三

)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

:

公司全资子公司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鸿博昊天”

)

起诉北京国彩印刷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国彩”

)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

鸿博昊天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

,

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

要求北京国彩向鸿博昊天返还租赁经营保证金、已支付的设备转让款等共计

7144.24

万元。该案经过多次

开庭

,

目前尚未判决。 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另与该案相关的北京国彩就与鸿博昊天合同纠纷一案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请求鸿博

昊天支付

2013

年

5

、

6

月房租和资产使用费共计

167.79

万元。 后经法院调解

,

鸿博昊天同意支付北京国彩厂

房租赁费

51.6

万元。另深圳市兆迪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兆迪”

)

起诉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鸿

博昊天全资子公司

)

要求支付设备零件款及设备维修费等款项共计

757.14

万元一案。 深圳兆迪已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撤销对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

四

)

关于公司彩票无纸化业务

:

目前

,

公司虽在积极稳步推进彩票无纸化业务

,

但目前对于能否取得彩票无纸

化销售牌照存在不确定性。 彩种研发方面

,

公司虽已有产品进入内部测试阶段

,

但由于受到项目申报及审批流程

的影响

,

公司研发的新彩种能否申报成功及推出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

五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公司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六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七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实际

控制人之一尤玉仙女士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41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917%,

详见《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06)

。 其余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

八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事项外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

一

)

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与公司

2013

年三季报中披露的预测范围不存在较大差异。

(

二

)

由于子公司涉及的诉讼尚在审理中

,

公司预计应不会对

2013

年度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将随着案件的

审理情况

,

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及是否会对公司以后年度利润产生影响的情况。

(

三

)

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际控制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尤玉仙女士及其他实际控制人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数

量可能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

(

四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2014年 1 月 22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 � � �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圣莱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明亮 郑超琦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２２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９４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９７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９７

电子信箱

ｓｍｌｃｎｎｂ＠ｓｉｎａ．ｃｏｍ ｃｑｚｈｅｎｇ＠ｎｂｓｌｔ．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６６

，

１２７

，

７６４．９１ ２０５

，

１２７

，

５０１．３５ －１９．０１％ ２２８

，

２２６

，

０６４．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

，

５８８

，

５２２．８４ ２１

，

０２４

，

６００．２５ －８７．６９％ １９

，

６８１

，

９９８．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８２４

，

３００．１９ １５

，

４７６

，

２４１．０６ －９４．６７％ １５

，

８９６

，

４６２．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８

，

９２０

，

６１６．８９ ４６

，

３５７

，

２１６．６０ －８０．７６％ ２

，

９９２

，

７２９．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１３ －８４．６２％ ０．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１３ －８４．６２％ ０．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 ４．８％ －４．２％ ４．５４％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４６５

，

７１１

，

８８９．９５ ５０２

，

０１０

，

０７６．５０ －７．２３％ ４６９

，

２７２

，

５１９．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４２７

，

９９９

，

１９３．４２ ４４１

，

４１０

，

６７０．５８ －３．０４％ ４３６

，

３８６

，

０７０．３３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

，

１１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７

，

７９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金阳光

电热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８．２５％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爱普尔（香

港）电器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５％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海艳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４％ ６

，

７７９

，

０３２

宏信证券

－

光

大银行

－

宏信

证券多赢一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３．６１％ ５

，

７８０

，

０８０

拉萨富饶投

资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８６％ ２

，

９７３

，

６１８

交通银行

－

华

安策略优选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７％ ２

，

５１７

，

９６５

刘钟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３％ １

，

８０８

，

３２０

交通银行

－

华

安创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９％ １

，

７４８

，

８１９

刘汉元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６％ １

，

０６３

，

３２０

程成 境内自然人

０．６％ ９６２

，

９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宁波圣利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各持有公司

３８．２５％

和

２５％

的股权，两家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

对公司来说

,

是一个创新、改革、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 面对外部环境复杂

,

国际经济复苏缓慢

,

人民

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

行业竞争加剧

,

以及不可预见事件等诸多不利情况

,

公司积极实施转型战略。 一方面

,

进一

步改革和提升内部管理

,

调整经营架构

,

引进新的管理团队

,

强化管理措施

,

加强流程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

;

另一方

面

,

加大科研投入

,

积极拓展新产品和新市场

,

主要是加强和完善胶囊式咖啡机、极速开水机等新产品的生产线

,

同

时与国际国内的主要客户开始了积极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

再者

,

公司启动了资产重组事项

,

拟发行新股收购云南祥

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使公司置入更好的业务

,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一转型战略的实施使公司承受

了较大的成本

,

同时新厂房的交付使用又增加了巨额的折旧成本

,

而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下滑较大

,

因此

,

公司

2013

年

的经营业绩同比下滑较大。

2013

年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6,127,764.91

元

,

营业利润

523,558.80

元

,

利润总额

2,602,

802.06

元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8,522.84

元。

总体上

,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2013

年公司继续保持了盈利状态

,

基础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

,

转型工作开始

步入正规。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4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4-002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

,

经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

,

同意聘任郑超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协助董事会秘书做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务及信息披

露、股权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

,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郑超琦女士简历

:

郑超琦

:

女

,1990

年

12

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持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2012

年

9

月正式参加工作

,

入

职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担任证券事务管理员的职务。

2013

年

10

月

14

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证书编号为

2013-2A-089

。

郑超琦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超琦女士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

邮政编码

:315033

联系电话

:0574-87522994

传真号码

:0574-87522997

电子邮箱

:cqzheng@nbslt.com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4-004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召开

,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望准时出席

: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2

月

1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00

3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

星期二

)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二楼

213

大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

、 会议出席对象

: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截至

2014

年

1

月

28

日

(

星期二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

(

附授权委托书

)

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3)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4)

保荐机构代表。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

201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聘请

2014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8

、审议《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上述第

1

、

3

至

8

项议案已由

2014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2

、

3

至

8

项议案已由

2014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关于

2013

年度的工作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2014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00

至

11:30,

下午

13:30

至

15:30;

2

、 登记地点

:

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公司证券部

3

、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5:30

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 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沈明亮、郑超琦

电话

:0574-87522994 13957818825

传真

:0574-87522997

地址

:

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 邮编

:315033

2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一、议案表决

序号 议案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请用“

√

”或“

×

”来表示。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日期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 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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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下午

14:00

时

在公司二楼

213

大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

全体董事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杨宁恩先生

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及

2014

年经营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

控制制度且得到有效执行

,

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

,

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

合理的保证

,

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提供保

证

,

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公司内审部门出具了《

201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度使用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沪众会字

[2014]

第

847

号审核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更名为

"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

,2013

年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6127764.91

元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88522.84

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588,522.84

元

(

合并报表

),

其中

,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542,650.01

元

,

母公司按照

10%

比例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金

154,265.00

元

,

母公司可分配利润

1,388,385.01

元。加上公司

2012

年未分配利润

48,359,011.16

元

,

扣减

2011

年

度已分配的

16,000,000.00

元

,2012

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

32,359,011.16

元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

34,793,269.00

元

,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9,952,377.64

元。 综合考虑公司持续经营发展及回报股东等因素

,

提

出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

以本公司

2013

年末总股本

16000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股利

28,

800,000.00

元。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经审议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长杨宁恩先生向董事会提议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分别占当年度

实现净利润

(

母公司报表

)

的

1112.6%

和当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

母公司报表

)

的

82.77%,

不会造成流动资金短缺

,

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

未来

12

个月没有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

与公司未来业

绩的成长性相匹配

,

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提高交易活跃程度

,

也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

,

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因此

,

董事会一致同意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在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和讨论过程中

,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

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及时备案

,

同时告知其履行保密义务和禁止内幕交易。 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前未发生异常

变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郑超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

(

星期二

)

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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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在公司二楼

213

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投票表决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1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6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报告期内

,

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

,

并得以有效执行

,

达到

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

不存在重大缺陷。

8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

,

全票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专项评价报告

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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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3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杨宁恩先生、总经理胡如国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沈明亮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倪力先生、独立董事任德慧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专项鉴证报告

众会字

(2014)

第

846

号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贵公司”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宁波圣莱达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以下简称“专项报告”

)

。

一、管理层对专项报告的责任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的规定编制专项报告

,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和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

执行了鉴证业务。 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

,

以对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

证过程中

,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凭证、计算

,

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

,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

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第

21

号》的规定

,

与实际情况相符。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3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

,

未经我所书面同意

,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的规定

,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编制的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实际到位时间

2010

年

8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125

号”文核准

,

宁波圣莱达向社会公开发行

2,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每股发行价格

16.0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320,0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7,

899,886.91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2,100,113.09

元。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2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

,

并出具了沪众会验字

(2010)

第

3885

号《验资报告》。

(

二

)

以前年度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

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168,607,376.44

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127,659,775.31

元

,

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113,492,736.65

元

,

差异

14,167,038.66

元

,

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本公司董事会为首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银行宁波市

江北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四个专项账户

,

并于

2010

年

9

月分别与上述三家银行及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将原有的平安银行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

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用

)

决定销

户

,

同时变更为招商银行宁波百丈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于本次董事会通过后

,

本公司及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于

2011

年

10

月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发布公告。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将原有的中国银行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

水加热智能生活电器扩产项

目和超募资金

)

逐步变更为招商银行宁波百丈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于本次董事会通过后

,

本公司及保荐人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发布公告。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

项目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年产

３１０

万台水

加热智能生活

电器扩产项目

招商银行宁

波百丈支行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１０１０６ ２

，

８３９

，

３８５．５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９５３ ８８１

，

２５２．１９

高精度钛镍合

金记忆式温控

器自动化生产

线技改扩产项

目

宁波银行四

明支行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４５４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５１０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６６３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７１９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８７２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９２８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４２０８３ ３

，

０６４

，

８１１．２０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５７３３５ ２

，

０２８

，

７０２．２４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５７４８８ ３

，

０４３

，

０５３．３７

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９８９８７ ２

，

０７１

，

９３８．８４

研究开发中心

招商银行宁

波百丈支行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１０７０３ ７１

，

０４６．７３

超募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宁

波百丈支行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１０３０５ ０．０１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８５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８６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８７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８８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８９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９１９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９３６ １１

，

７４８．９６

５７４９０２９３１０８０００９４０ ３８

，

５５８

，

９６９．０７

合 计

１２７

，

６５９

，

７７５．３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三个

,

年产

310

万台水加热智能生活电器扩产项目、高精度钛镍合金记忆式温控器

自动化生产线技改扩产项目和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

,

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

内

,

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

,

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

,

财务部门核实、总

经理、董事长审批

,

项目实施单位执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二

)

本公司已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保荐机构

,

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

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

行、中国银行宁波市江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招商银行宁波百丈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三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

-2011

年

6

月

13

日用募投资金水加热智能生活电器扩产项目

(

中国银行

)

的

1200

万元和超募资金

(

中国银行

)

的

3540

万元进行了结构性存款。存款利息收益共计

19.82

万元。根据证监局有关募集

资金使用办法规定

,

募集资金用结构性存款方式存储是违规的。 公司自知情之日起停止了此项业务

,

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止资金和利息全部收回

,

并办理了

927015001906061111

户头永久性销户手续

(

证明文件已提供证监局

),

并

公告致歉。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年产

３１０

万

台水加热智

能生活电器

扩产项目

否

７

，

９８３ ７

，

９８３ ７

，

９８３．００ ３６５．２５ ７

，

７７７．８６ ９７．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

０

注

１

否

高精度钛镍

合金记忆式

温控器自动

化生产线技

改扩产项目

否

８

，

７２５ ８

，

７２５ ７

，

４３９．４１ ２６１．８７ ６

，

１８５．０６ ８３．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

０

注

１

否

研究开发中

心

否

２

，

８３２ ２

，

８３２ ２

，

９８２．００ ４３９．２１ ２

，

８９７．８２ ９７．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

０

注

１

否

合计 —

１９

，

５４０ １９

，

５４０ １８

，

４０４．４１ １

，

０６６．３３ １６

，

８６０．７４ ９１．６１％

— — — —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止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止期

末投入

进度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计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资金总

额

１

，

０６６．３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１６

，

８６０．７４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

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受

２０１３

年严峻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公司有计划地对募投项目进度有所放缓。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超募资金专户的余额为

９５

，

２７０

，

７１８．０４

元，尚未落实投资用途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未发生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未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为

５３２９

万元。

用闲置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项目投资还未决算，需要继续投入资金，不存在资金结余的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投项目尚未决算，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使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1]

截止期末承诺金额

=2013

年度募投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

募集资金项目中使用资金包括其产生的银行利息。

注

:1:

由于募投项目受到施工进度及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

,

尽管相关募投项目

2012

年

7

月基建工程已竣工

,

相关

生产设备投入均已放缓

,

故未达到预计产量和销量

,

没有完成招股说明书中预测的效益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

、本期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与概况一致

,

未作变更。

2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单位

:

万元

)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１

高精度钛镍合金记忆式温控器自动化生产线技

改扩产项目

８

，

７２５ ２

，

１８７

２

年产

３１０

万台水加热职能生活电器扩产项目

７

，

９８３ ２

，

４１６

３

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２

，

８３２ ７２６

合计：

１９

，

５４０ ５

，

３２９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通过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核查同意。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全体董监高一致同意通过。 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

,

由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沪众会

字

(2010)

第

3968

号专项鉴定报告。 报告指出圣莱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

与实际情况相符。

(

四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

2013

年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五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将随着项目的后期开发逐步投入

,

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

六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去向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中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共为

127,659,775.31

元

,

其中三个募投

项目资金余额为

32,389,057.27

元

,

以上募集资金余额将随着项目的后期开发逐步投入。 另外

,

超募资金专户的余额

为

95,270,718.04

元

,

尚未落实投资用途。

(

七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

也无对外转让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

2013

年度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2014年 1 月 22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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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4-00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门牌号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有关部门通知，本公司办公地址门牌号码由

"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60

号

"

变

更为

"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68

号

"

。 本公司办公地点、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4-004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成立项目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层签订温州市城市中央绿轴公园工程

BT

项目合同的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1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4-015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

月

21

日，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控股

"

）通知：

华夏控股将质押给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54,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解除质押。质押登记解除日期

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

截止本公告日，华夏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867,947,70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5.61%

，其中质押股票合计

398,

5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13%

。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2日


